
附件1
2019年商品煤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商品煤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广西监督专项抽查、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褐煤、其它煤种。本规范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产品生产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2.1根据煤炭产品标准，将产品分为以下6个种类，见表1 。

表1  产品分类

	序号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备注

	1
	煤炭
	不粘煤
	

	2
	
	瘦煤
	

	3
	
	1/3焦煤
	

	4
	
	焦煤
	

	5
	
	无烟煤
	

	6
	
	长焰煤
	


2.2按照产品功能分为商品煤。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细则。
商品煤：指作为商品出售的煤炭产品。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商品煤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商品煤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40000
	≥2000且<40000
	<2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5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18666-2014 商品煤质量抽查和验收方法
GB/T 211-2017 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

GB/T 212-2008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4-2007 煤中全硫的测定方法

GB 34169-2017 商品煤质量 民用散煤

GB 34170-2017 商品煤质量 民用型煤
GB/T 4633-2014 煤中氟的测定方法

GB/T 3058-2008 煤中砷的测定方法

GB/T 216-2003 煤中磷的测定方法

GB/T 3558-2014 煤中氯的测定方法

GB/T 213-2008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1574-2007 煤灰成分分析方法
GB/T 476-2008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

GB/T 475 商品煤样采取方法 

GB/T 19494.1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1部分采样方法 
《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6号）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应抽查同品质、型号或同规格、同款式、同一批次的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采样应采取全深度试样或不同深度（上、中、下或上、下）的试样，取样器的开口应当至少为样品的标称最大粒度的3倍且不小于30mm，采取的子样应一次采出，多不扔，少不补。

6.2.2 抽样基数

抽样以1000t为一个批次，不足1000t或大于1000t的，根据实际情况以以下煤量为一个批次：

a）
一车或一船装载的煤；

b）
一段时间内发送或接收的煤。

6.2.3 抽样数量

抽样数量应满足GB/T 475或GB/T 19494.1中总样的最小质量要求。
按GB/T 475《商品煤样采取方法》、GB/T 19494.1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1部分采样方法》的规定取样,在备注栏注明样品煤的粒度，注明是机械采样或人工采样。抽样数量根据该批煤的标称最大粒度确定，按照表1执行：

表3  抽样数量

	标称最大粒度（mm）
	抽取最小质量（kg）

	1
	0.10×2

	3
	0.70×2

	6
	3.75×2

	13
	15×2

	25
	40×2

	50
	170×2

	80
	565×2

	100
	1025×2

	150
	2600×2


备注：对于抽样量较大的样品，可在抽样现场对所抽样品进行破碎缩分，缩分后的粒度与质量应复合表3中要求，破碎缩分过程应详细记录在抽样单上。

抽取的样品等量分成2份，分别在现场由抽样人员和受检单位代表在封条上共同签字后当场用塑料袋封装。样品由抽样人员带回，全部存放在检验机构；一份供检验用，一份作备样。

6.2.4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在加贴封条前后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产品外观、产品商标、产品合格证等三个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生产单位、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外观、产品商标、产品合格证、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抽取的样品在抽样现场立即封样，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检验机构接收样品时。应仔细查验，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检样与备样分开封样，同时送至检验机构。

6.3.2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进行包装，以保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受重压、潮湿、雨淋、暴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接触。

6.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商品煤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包括被抽查产品的依据标准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

7 检验要求
7.1检验项目见表4。

表4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1
	干基灰分(Ad)
	《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GB/T 212-2008

	2
	干基全硫(St,d)
	
	GB/T 214-2007

	3
	发热量（Qnet,ar）
	
	GB/T 213-2008

	4
	磷(Pd)
	
	GB/T 216-2003

GB/T 1574-2007

	5
	砷(Asd)
	
	GB/T3058-2008

	6
	氯(Cld)
	
	GB/T3558-2014

	7
	氟（Fd）
	
	GB/T4633-2014

	8
	全水分
	
	GB/T 211-2017

	9
	空气干燥基水分
	
	GB/T 212-2008

	10
	空气干燥基氢
	
	GB/T 476-2008


7.2应注意的问题

7.2.1煤样的制备，按GB/T 474－2008的规定进行。

7.2.2在检验标准方法选择时，单项检验项目有多种测试方法的选用仲裁方法。

7.2.3全水分煤样的制备，由承检机构工作人员在现场按GB/T 211中全水分煤样制备要求进行，各抽样组应将煤样称重并在煤样标签上注明煤样质量和“全水分（Mt）”字样寄回承检机构，承检机构收样后应立即称取重量并记录，在计算全水分时应考虑水分损失量。

8 判定原则

8.1 质量判定标准依《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制定，具体见表5。

表5  煤炭产品质量单项合格判定依据

	序号
	项目名称
	判定标准

	
	
	煤炭

	
	
	运距＞600 公里
	运距≤600公里

	1
	灰分(Ad)
	褐煤

≤20.00%
	褐煤

≤30.00%

	
	
	其它煤种

≤30.00%
	其它煤种

≤40.00%

	2
	全硫（St,d）
	褐煤≤1.00%
	褐煤≤1.50%

	
	
	其它煤种≤2.00%
	其它煤种≤3.00%

	3
	发热量a（Qnet,ar）
	褐煤≥16.50MJ/kg
	/

	
	
	其它煤种

≥18.00MJ/Kg
	/

	4
	磷（Pd）
	≤0.150%

	5
	砷（Asd）
	≤80μg/g

	6
	氯（Cld）
	≤0.300%

	7
	氟（Fd）
	≤200μg/g

	8
	全水分
	出实测值

	9
	空气干燥基水分
	出实测值

	10
	空气干燥基氢
	出实测值


注：a如果抽样时没有标注运距或运距≤600公里时，只出检测数据，单项不作判定，不参与综合判定。

8.2综合判定

8.2.1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商品煤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2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商品煤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检验结果不符合《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未标注运距或运距≤600公里时，按《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发热量项目只出检测数据，单项不作判定，不参与综合判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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